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學生專業競賽得獎、取得專業證照暨通過國家考試獎補助辦法 

113.03.13 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電機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努力向學，積極參與各類專業競賽、以開發

專業技術之潛能與創意，或通過專業認證及國家考試、藉以提升專業技術能力與就業

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二、獎助對象：申請本獎助學金者，須為本系在學學生且競賽獲獎或專業證照登載日仍具

本系學生資格者。 

三、獎補助總額：各項獎補助之名額，經每年本系相關獎補助經費來源之實際使用狀況進行

分配，由系主任統籌審核辦理，補助經費用罄時，不再受理申請，並送系務會議備查。 

四、 獎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參與專業競賽： 

1. 補助標準及項目：每人總補助上限為＄3,000元、每組總補助上限為＄15,000元，

含交通、住宿費等，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且實報實銷方式辦理。 

2. 獎勵標準及項目：競賽類型認定標準依本校「學生參與專業競賽補助暨獎助要

點」第五點專業競賽獎助標準及項目辦理，並依該認定標準予以分級獎助辦理，

且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給予功獎。 

（二）通過專業證照及國家考試： 

1. 補助標準及項目：每人補助上限為＄2,000 元，含報名費及交通、住宿費等，並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且實報實銷方式辦理。 

2. 獎勵標準及項目：本辦法獎勵之專業證照及國家考試採分級辦理，分級規定依

據本校「學生通過專業證照暨國家考試獎勵要點」，獎勵金額如下： 

(1) 甲級技術士：獎勵金額為＄3,500元。 

(2) 乙級技術士：獎勵金額為＄2,500元。 

(3) 丙級技術士：獎勵金額為＄1,500元。 

五、 申請及審查方式： 

（一）專業競賽獎補助： 

1. 獎補助申請以決賽獲獎者為限，並於獲獎通知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至系辦

提出申請。 

2. 申請人應檢附以下文件： 

（1）申請表一份。 

（2）學生在學證明、身分證(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及學生本人匯款帳號影

本各乙份。 

（3）競賽辦法或簡章及證明競賽等級等相關資料一份。 

（4）申請補助時，應附競賽報名表或報名完成之證明文件及參賽照片等相關證

明文件。 

（5）申請獎助時，應附獲獎證明文件正本及參賽作品照片等。 



（二）專業證照及國家考試獎補助： 

1. 獎補助申請以通過考試者為限，並於獲證通知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至系辦

提出申請。 

2. 申請人應檢附以下文件： 

（1）申請表一份。 

（2）學生在學證明、身分證(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3）證照文件或合格通知書正本(繳驗後複印影本乙份備查將退回）。 

（4）報名繳費收據正本及學生本人匯款帳號影本。 

六、同一作品參加同一專業競賽及專業證照考取以補助與獎助各一次為限，且不得重複申

請校內其他單位補助或獎助。 

七、 領取本辦法之獎助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領取獎助之資格，已領取

之獎助應予繳回，並依校規議處。 

八、 經核定受獎之學生，若辦理轉系、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則不得要求補

發或續領未領之獎助。 

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專業競賽暨證照獎補助申請表 

年 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姓 名  

身份證號  連絡電話  

匯款銀行 

及帳號 

銀行：□ 郵局匯款  □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 請 獎 勵 相 關 資 料 

申請項目 □ 專業競賽獎/補助金         □ 專業證照暨國家考試獎/補助金 

應附資料 

■學生在學證明 

■學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存簿封面影本 

申請項目之相關資料： 

□競賽辦法或簡章及證明競賽等級等相關資料一份 

□競賽報名表或報名完成之證明文件及參賽照片等相關證明文件 

□獲獎證明文件正本及參賽作品照片等 

□證照文件或合格通知書正本 

□報名繳費收據正本 

切結書 

■申請人聲明充分瞭解申請要點之規定，若經證實有偽造事實或變造證件等不
當情事，應退還已核發之獎金並依校規議處。 

■若為團隊參賽之獎助金申請，獎助金核定後，由申請人代表受領，獎勵金分配
方式由申請人與參賽者自行協調。 

■申請人同意本系對補助者進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同一獎助申請資料並未重複申請本校或本系創辦之其他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名  
指導老師 

/ 班導師 
 

檢 附 資 料 審 核 結 果 

1. 申請項目：□符合申請獎勵資格、□不符合申請獎勵資格 

（不符合原因：□非在學期間取得 □項目種類不符 □逾時申請） 

2. 經費來源（計畫編號及名稱）：                    

3. 核發獎補助金額：新台幣     元。 

審查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年度 第    學期 第   次 

系務會議（   年   月   日）備查。 
 
 

系主任：         （簽章） 

  

 


